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23号

申请人：黄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仲宫街道办事处。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3日作出的济历城仲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2025年6月26日依法予以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6月3日作出的济历城仲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

申请人称：1、针对第一条回复，申请人已明确信息公开申请内容的情况下，仍然补正，程序违法；2、针对第二条回复，根据《关于拓宽改造省道327线实施意见》第一、工程任务和具体措施，被申请人负责工程仲宫至秀川路段征地、拆迁和路基任务，被申请人作为征收事项的实施主体，应当制作或获取申请人所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且复议机关作出的济南山复决字〔2025〕16号复议决定亦查明被申请人具有征地安置补偿的相关职责。故第二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另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在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申请人已按被申请人指引另向历城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如历城区政府无此信息，被申请人应承担不利后果。另经拨打被申请人所提供历城区电话，对方称相关材料已移交南部山区管委会，应向南部山区管委会申请，故被申请人指引有误，应予以撤销；3、针对第三项回复，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该条明确，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材料，可以称之为政府信息。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21日作出的《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中载明，申请人自愿放弃指挥部统一安置的宅基地，故被申请人在履行征收行政职责过程中已获取该信息，应当属于政府信息。而被申请人片面理解条例第二条规定，应予撤销。4、针对第四项回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明确：行政机关在履职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也属于政府信息。被申请人引用《土地管理法》第49条（村委会公布义务）时，刻意忽略同法第48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意见。”政府全程主导征收，补偿费用收支的“监督”属于法定行政职责。而监督行为必然产生政府信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1条：“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乡级人民政府有权责令依法公布。”被申请人作为基层政府，对村委会公开补偿费用收支负有监督责任，故申请人所申请的该项信息应属于政府信息。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检索义务：以“非政府信息”搪塞；5、针对第五条回复，根据《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九条，被申请人答复政府信息无法提供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重点审查下列事项：（三）是否属于经补正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仍然不明确的情形。申请人认为，所要求公开的信息非常明确，能够证明安置程序合法的材料都可以，申请人不可能掌握具体信息的名称和文号，被申请人也未与申请人电话沟通，简单以申请不明确，难以服众，应予撤销。6、关于其他问题，全篇答复书，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的地方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不加，极不规范，不具有公文和法律文书应有的严谨和规范。申请人极度怀疑答复书不是由专业的人员做出，请求审查工作人员的身份和资质。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济历城仲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

2.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答复人具有作出案涉答复书的法定职权。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可以由该派出机构、内设机构负责与所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之规定，答复人具有作出案涉答复书的法定职权。

二、答复人作出案涉答复书内容适当。申请人向答复人申请了八项信息公开，对于内容为“1、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的申请事项，该项系政府信息，客观存在且可以公开，故答复人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向申请人进行了提供。对于申请内容为“2、涉及黄某某户的统一安置宅基地清单”“3、上述征收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4、上述征收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以及“8、针对黄某某户的征收补偿决定”等政府信息，经答复人核查，上述信息并非由答复人制作或保存，故答复人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向申请人进行告知，同时告知其可以咨询获取的行政机关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内容为“5、上述安置中，黄某某自愿放弃指挥部给其在**村村内统一安置的宅基地的材料”以及“6、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材料”的申请事项，该两项申请内容均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中政府信息之规定，故答复人就该两项申请内容分别向申请人进行了相应的告知。对于申请内容“7、证明安置程序合法相关材料”的申请事项，经申请人补正后，该项内容仍不明确，故向其无法提供。因此，答复人认为，案涉答复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内容适当。

三、答复人作出案涉答复书程序合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答复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以及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之规定，答复人于2025年4月4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4月10日答复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正告知书》，4月11日通过中国邮政EMS方式邮寄给申请人，5月8日答复人收到申请人补正后提交的《补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6月3日作出济历城仲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6月5日向申请人邮寄送达，答复人作出案涉答复书符合上述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答复人认为，答复人具有作出案涉答复书的法定职权，作出的案涉答复书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答复人已依法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故请贵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维持答复人作出的济历城仲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及签收记录；

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正告知书》及送达回证、邮件轨迹；
3.《补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及签收记录；
4.《说明》及电脑检索图片；

5.《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及仲政发（1999）46号《关于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

6.答复材料的送达回证及邮件轨迹。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2025年4月4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公开“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等7项信息。”2025年4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正告知书》，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以下内容“1.补充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被拆迁房屋及宅基地的权属证明材料、申请人系**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明材料、联系电话；2.申请书中第2至7项政府信息的名称或者文号；3.政府信息的获取方式和途径。”该告知书于4月11日向申请人邮寄。
2025年5月8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补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补正内容为“2000年，根据《关于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和村镇规划对被拆迁户所在村庄范围内进行统一安置宅基地中的1.关于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2.涉及黄某某户的统一安置宅基地清单；3.上述征收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4.上述征收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5.上述安置中，黄某某自愿放弃指挥部给其在**村村内统一安置的宅基地的材料；6.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材料；7.证明安置程序合法相关材料；8.针对黄某某户的征收补偿决定。”
2025年6月3日，被申请人作出济历城仲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主要内容为：“1.提供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2.第2、3、4、8项非本机关制作，经核查无上述信息，并告知获取该信息的行政机关地址与联系方式；3.第5、6项非政府信息，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4.第7项申请内容仍不明确，无法提供。”该答复书于6月5日向申请人邮寄。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济历城仲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于6月1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是被申请人。”本案中，济历城仲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由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仲宫街道办事处作出，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仲宫街道办事处是适格的被申请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五）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案中，针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第1项“关于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提供。针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第2、3、4、8项政府信息，被申请人经核查，申请人申请的上述信息并非其制作或保存，告知申请人所申请的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同时，告知申请人可以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并告知其联系方式，符合上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5项“黄某某自愿放弃指挥部给其在**郭村村内统一安置的宅基地的材料”及第6项“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被申请人不作为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符合上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第7项“证明安置程序合法相关材料”经补正后信息指向仍不明确，被申请人无法提供，符合上述规定。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第三十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答复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4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因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完整、不明确，被申请人于4月10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正告知书》并于4月11日向申请人邮寄。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8日收到《补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于6月3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于6月5日向申请人邮寄。被申请人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济历城仲依复（2025）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8月22日


